學歷驗證須知
歸國同學請注意！
為了您求職就業的方便，返國前請先辦理學歷文件驗證！ 
1. 個人學歷查證
2. 國內「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」(民國95年10月2日公布)

3. 
國內「各大學校院受理國外學歷之採認審查作業流程參考」
個人學/經歷及重要文件(如婚姻、子女出生等)驗證，係屬外交部所屬辦事處領務組的業務。留學生於返國前，請逕洽所屬外館領務組先行辦理妥當，以保障個人權益。
美中地區個人驗證所需文件及相關細節，請逕洽：
芝加哥辦事處領務組文件驗證，
電話：312-616-0100轉302，電郵tecochicago@yahoo.com，
辦公室地址: TECO, 180 N. Stetson Ave., Suite 5701, Chicago, IL 60601, USA
個人學/經歷、結婚、子女出生等重要文件驗證說明 網址連結
